
股票代码：

002672

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

2012－54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9

号东江环保大楼召

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2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张维仰先生召集并主持，本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与华瑞东江微营养添加剂（深圳）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与本公司参股公司华瑞东江微营养添加剂（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

微营养

"

）签订《销售合同》，由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深圳微营养销售碱式氯化铜，交易总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700

万元（不含税）。

同意

8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关联董事张维仰先生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上述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公告《关于与华瑞东江微

营养添加剂（深圳）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号：

2012-55

）。

本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本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

三、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672

证券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

2012-55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华瑞东江微营养添加剂（深圳）

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与本公司参股公

司华瑞东江微营养添加剂（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微营养

"

）签订《销售合同》，根据合

同约定，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将向深圳微营养销售碱式氯化铜。

（二）深圳微营养系本公司持有其

38%

股权的参股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张维仰先生、副

总裁兰永辉先生在深圳微营养担任董事职务，按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版）

第

10.1.3

条（三）条的规定情形，深圳微营养系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

关联交易。

（三）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全体董事出席

会议，关联董事张维仰先生依法回避表决，其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该项议

案获得通过。本次交易事前得到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并就事前认可和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意

见。

（四）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

需要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瑞东江微营养添加剂（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地：深圳市南山区朗山路

9

号东江环保大楼东

802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饲料添加剂新技术的研发；提供饲料领域的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从事饲料、

饲料添加剂、化工原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的批发、进出口。

股东：

HERITAGE TECHNOLOGIES ASIA LIMITED

（持有其

62%

股权）；东江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其

38%

股权）

深圳微营养

2011

年经审计营业收入为

99,572,056.03

元，净利润为

162,123.66

元，净资

产

2,358,563.68

元。

与公司的关系：为本公司持有其

38%

股权的参股公司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按照本次交易的协议，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深圳微营养销售资源化产品碱式

氯化铜，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7,000,000.00

（不含税）元。

（二）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本次交易不需审计与评估。

（三）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交易双方按照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参照同行业市场价格定价。本次交易标的的价格

与市场均价基本相当，价格公允。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甲方（供方）为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其控股子公司），乙方（需方）为华

瑞东江微营养添加剂（深圳）有限公司；

（二）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7,000,000.00

（不含税）元，具体金额以双方确认的实际销

售结算金额为准。

（三）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当月价格参照上月上海金属铜现货均价和上月网上饲

料级硫酸铜均价，由双方协商拟定。

（四）支付方式：国内收货，乙方收到货后

35

天内将货款付给甲方；国外收货，乙方收到货

后

60

天内将货款付给甲方。

六、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的销售合同属于本公司日常经营业务，以公开、公平、公正、公允为原则，不存

在损害本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况。对本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

响，本次关联交易亦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七、今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1

月

31

日止与深圳微营养累计

已发生的此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约

109,407,420.00

元（不含税）。该交易事项已经本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7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批准 （详情可参阅本公司于

2009

年

10

月

20

日在香港联

合交易所网站刊发的通函及

2009

年

12

月

7

日刊发的股东大会投票结果公告）。

八、备查文件

1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

、关于与华瑞东江微营养添加剂（深圳）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出具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4

日

浙商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浙商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

"

基金合同

"

）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 浙商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简称

"

本基金

"

）将在

2013

年

1

月

4

日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相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为每个会计年度第一个工作日。本次定期份

额折算的基准日为

2013

年

1

月

4

日。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浙商稳健份额、浙商沪深

300

份额。浙商进取份额不参

与定期折算，除非定期折算时同时满足不定期折算的条件。

三、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浙商稳健份额和浙商进取份额按照基金合同中规定的净值计算规则进行净值计算，对

浙商稳健份额的约定应得收益进行定期份额折算，每

2

份浙商沪深

300

份额将按

1

份浙商稳

健份额获得约定应得收益的新增折算份额。

在基金份额折算前与折算后， 浙商稳健份额和浙商进取份额的份额配比保持

1:1

的比

例。

对于浙商稳健份额期末的约定收益， 即浙商稳健份额每个会计年度

12

月

31

日份额参

考净值超出

1.000

元部分， 将折算为场内浙商沪深

300

份额分配给浙商稳健份额持有人。浙

商沪深

300

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

2

份浙商沪深

300

份额将按

1

份浙商稳健份额获得新增浙

商沪深

300

份额的分配。持有场外浙商沪深

300

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

得新增场外浙商沪深

300

份额的分配；持有场内浙商沪深

300

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

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内浙商沪深

300

份额的分配。

经过上述份额折算， 浙商稳健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和浙商沪深

300

份额的基金份

额净值将相应调整。

每个会计年度第一个工作日为基金份额折算日， 本基金将对浙商稳健份额和浙商沪深

300

份额进行已实现的约定收益的定期份额折算。

每个会计年度第一个工作日进行浙商稳健份额上一年度应得收益的定期份额折算时，

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1

、浙商沪深

300

份额折算

持有浙商沪深

300

份额的场外份额的持有人将按上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浙商沪深

300

份额的场外份额的分配； 持有浙商沪深

300

份额的场内份额的持有人将按上述折算方式获

得新增浙商沪深

300

份额的场内份额的分配。

浙商沪深

300

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

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浙商沪深

300

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

计算（最小单位为

1

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2

、浙商稳健份额折算

定期份额折算后浙商稳健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1.000

元

定期份额折算后浙商稳健份额的份额数

＝

定期份额折算前浙商稳健份额的份额数

浙商稳健份额持有人新增的浙商沪深

300

份额数

＝

浙商稳健份额折算成浙商沪深

300

份额的场内份额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1

份），余额

计入基金财产。

3

、浙商进取份额折算

浙商进取份额不进行份额折算，其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和份额数保持不变。

4

、折算后浙商沪深

300

份额的总份额数

折算后浙商沪深

300

份额的总份额数

＝

定期份额折算前浙商沪深

300

份额的份额数

＋

浙

商沪深

300

份额持有人新增的浙商沪深

300

份额数

＋

浙商稳健份额持有人新增的浙商沪深

300

份额数。

四、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业务办理

（一）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

2013

年

1

月

4

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系统内转

托管和跨系统转登记、份额配对转换业务，浙商稳健份额、浙商进取份额正常交易。当日晚

间，基金管理人计算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及份额折算比例。

（二）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2013

年

1

月

7

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

购、赎回、系统内转托管和跨系统转登记、份额配对转换业务，浙商稳健份额暂停交易，浙商

进取份额正常交易。 当日，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及基金管理人为份额持有人办理份额登记确

认。

（三）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

2013

年

1

月

8

日），基金管理人将公告

份额折算确认结果，份额持有人可以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当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

赎回、系统内转托管和跨系统转登记、份额配对转换业务，浙商稳健份额恢复交易，浙商进取

份额正常交易。

（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

2013

年

1

月

8

日浙商稳健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

2013

年

1

月

7

日的浙商稳健份

额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

0.001

元）。由于浙商稳健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

2012

年约定收益后与

2012

年

1

月

8

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

2012

年

1

月

8

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五、重要提示

由于浙商稳健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浙商沪深

300

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和浙商沪深

300

份

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1

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

较少浙商稳健份额数或场内浙商沪深

300

份额数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浙商

沪深

300

份额的可能性。

投资人若希望了解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

,

请登陆本公司网站：

http://www.zsfund.

com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067-9908

（免长途话费），

021-60359000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７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４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３

，

７７５

，

０７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６６％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采用重大资产重组与送股相结合的方案：（

１

）资产重组对价：通过注入

其他优质资产、解决大股东欠款，以降低未来公司的经营风险，提高公司持续发展的能力，并将

资产重组所带来的盈利能力的提升作为对价安排的重要内容；（

２

） 除上述重大资产置换外，公

司非流通股股东还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登记日收市时在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流通股

股东支付

３９

，

１１１

，

６０４

股股份，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付

２

股。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

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

况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珠

海港集团并不持有公司股份，无承诺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公司原第一大股东珠海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珠海国资

委”） 将所持公司

５６

，

５６８

，

１９４

股股份无偿划转给

珠海港集团持有，珠海港集团承诺：严格履行珠海

国资委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尚未履行完

结的承诺：

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的

５

年内， 通过

二级市场卖出所持有公司股票的价格不低于近

５

年的最高交易价格

９．９７

元。

无追加承诺情况。

已履行完毕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３

，

７７５

，

０７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６６％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

１

珠海港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５３

，

７７５

，

０７４ ５３

，

７７５

，

０７４ ７１．５８ ９．８５ ８．６６ ０

合 计

５３

，

７７５

，

０７４ ５３

，

７７５

，

０７４ ７１．５８ ９．８５ ８．６６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３

，

７７５

，

０７４ ８．６６％ －５３

，

７７５

，

０７４ ０ ０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２１

，

３４０

，

４４０ ３．４３８％ ２１

，

３４０

，

４４０ ３．４３８％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１２

，

８４８ ０．００２％ １２

，

８４８ ０．００２％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７５

，

１２８

，

３６２ １２．１０％ ２１

，

３５３

，

２８８ ３．４４％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４５

，

８６６

，

９９４ ８７．９０％ ＋５３

，

７７５

，

０７４ ５９９

，

６４２

，

０６８ ９６．５６％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５４５

，

８６６

，

９９４ ８７．９０％ ５９９

，

６４２

，

０６８ ９６．５６％

三、股份总数

６２０

，

９９５

，

３５６ １００％ ６２０

，

９９５

，

３５６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并不持有公司

股份，其现持有公司股份及此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形成过程如下：

（一）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公司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

２０１０

）

３５４

号《关于

珠海经济特区富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将珠海市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珠海国资委”）持有的公司

５６

，

５６８

，

１９４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４％

）股份无偿划转给珠海港集团持有。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上述股权划转过户手续完

成，届时，公司总股本

３４４

，

９９７

，

４２０

股，珠海国资委不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珠海港集团持有公

司股份

５６

，

５６８

，

１９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４％

。

（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公司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

２０１２

）

２９５

号《关于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珠海市纺织工业集团

公司（以下简称“纺织集团”）持有公司的

２３

，

４０７

，

０４１

股股份、及纺织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珠海

市冠华轻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华轻纺”）持有公司的

６

，

４６８

，

０００

股股份，合计

２９

，

８７５

，

０４１

股股份（仍处于股改限售状态，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６６％

）无偿划转给珠海港集团持有。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上述股权划转过户手续完成，届时，公司总股本仍为

３４４

，

９９７

，

４２０

股，

珠海港集团持有公司

８６

，

４４３

，

２３５

股股份 （其中

５６

，

５６８

，

１９４

股为无限售流通股，

２９

，

８７５

，

０４１

股为有限售流通股）。

（三）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为股权登记日，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其中包括：以

总股本

３４４

，

９９７

，

４２０

股为基数，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上述分配方案实施完成，届时，公司总股本增至

６２０

，

９９５

，

３５６

股，珠海港集团持有公司的股份

数变更为

１５５

，

５９７

，

８２３

（其中

１０１

，

８２２

，

７４９

股为无限售流通股，

５３

，

７７５

，

０７４

股为有限售流通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８ １２

，

０２８

，

７６１ ３．４９％

２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９

日

１ ５６

，

５６８

，

１９４ １６．４％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珠海港相关股东严格履行了在股改中做出的承诺。 珠海港董事局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规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

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若是，应当披露：拟出售的数量；拟出售的时间；拟出售的价格区间；减持原因。本所要求的

其他内容。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我公司若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

售所持上市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我

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

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行为，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6

2012

年

12

月

25

日 星期二

(

上接

D35

版

)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以价值增长类股票为主构造投资组合，在有效分散投资风险的基础上，通过资产配置和投资组合的动态调整，达到超过

市场的风险收益比之目标，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八、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限于国内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主要

投资对象为深、沪两市

Ａ

股票中

Ｐ／Ｂ

值低、具有良好增长潜力的上市公司。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投资策略分三个层次：资产配置和行业配置遵循自上而下的积极策略，个股选择遵循自下而上的积极策略。本基

金的国债投资比例将不低于

２０％

，股票投资部分重点关注：低

Ｐ／Ｂ

值、具有可持续增长潜力、盈利水平超过行业平均水平、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

１．

决策依据

本基金管理人将主要依据下述因素决定基金资产配置和具体证券的买卖：

（

１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２

）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

３

）国家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以及证券市场政策；

（

４

）各行业、地区发展状况；

（

５

）上市公司财务状况、行业处境、经济和市场需求状况及其当前市场价格；

（

６

）证券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及未来走势。

２．

投资流程

（

１

）金融工程部和股票投资部分别提出市场策略研究报告和宏观经济、行业、上市公司分析报告

金融分析师和研究员在广泛参考和利用公司外部的研究成果， 尤其是研究实力雄厚的证券经营机构提供的研究报告，

并经常走访上市公司，拜访国家有关部委，了解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行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经过筛选、归纳和整理，定期或

不定期地撰写市场策略研究报告和宏观经济分析报告、行业分析报告、上市公司分析报告。

金融工程部和股票投资部向投资决策委员会和基金经理提供研究报告，作为其投资决策依据。

（

２

）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确定本基金资产分配比例

投资决策委员会根据金融工程部和股票投资部提供的策略分析报告和研究报告，决议确定本基金资产的股票、债券、现

金分配比例和总体投资计划。

（

３

）基金经理制定具体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组合方案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确定的基金总体投资计划，参考投资部的宏观、行业、企业及市场分析报告，制定投资仓

位以及具体的资产分配比例，选择行业和个股，构造投资组合方案。

（

４

）基金投资组合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核后，由基金经理向集中交易室下达具体交易指令。

（

５

）风险控制委员会提出风险控制建议

风险控制委员会根据市场变化对本基金投资组合进行风险评估，并提出风险防范措施。监察稽核部对计划的执行过程

进行日常监督，投资计划执行完毕，本基金经理负责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提出总结报告。

（

６

）本基金管理人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权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和实际需要调整上述投资流程。

３．

投资方法

（

１

）股票投资

本基金的股票投资部分既注重股票现期价格又关注未来的收益增长， 以价值型股票中增长较快的股票构建投资组合，

关注市场及个股的风险控制和流动性管理。具体的选股策略如下：

①

首先将深沪所有

Ａ

股上市公司按行业分类，并按

Ｐ／Ｂ

值大小排序，剔除各行业中

Ｐ／Ｂ

值最大的

１／３

，构成价值类股票备选

库；

②

将价值类股票备选库按年报公布的净利润增长率大小排序（在行业中排序），剔除最小的

１／３

，构成价值增长类股票备

选库；

③

运用相对价值评估法和现金流量折现等价值评估方法，对以上价值增长类股票备选库进行价值评估，选出未来盈利

增长最好的一批股票构造投资组合；

④

对于范围以外的股票，本基金将根据上市公司基本面结合二级市场表现，有选择地纳入研究范围，但该部分的投资不

会作为基金投资的重点；

⑤

对于每年

０５

月至下一年度

０４

月上市的新股，本基金将其作为一个特殊资产分类单独管理。

（

２

）债券投资

本基金可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包括可转换债），并可进行债券回购，国债投资部分将不低于本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本基金管理人将按照基金总体资产配置计划，以满足流动性需求为目标，灵活运用久期、免疫等各种利率风险管理技

术，并结合对市场面的判断，合理构造和调整债券品种和期限的组合，提高基金收益水平。

我国债券市场属于新兴市场，存在市场和制度性缺陷双重因素造成的市场机会，采用波段操作具有现实基础和积极意

义。通过判断整个市场利率走势以及波段价格变动的趋势，运用利率预期、单个债券选择、信用利差分析、收益率曲线预测和

回购放大操作等积极的债券组合管理策略，并通过银行间与交易所间进行跨市套利，提高本基金债券投资的收益率水平。在

债券资产配置上，基于国内债券市场大部分品种流动性不足的现状，本基金采取“两极策略”和“梯形策略”相结合的方式，充

分保证资产的流动性。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原业绩比较基准为：中信价值指数

×８０％＋

中信国债指数

×２０％

。自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

日起，该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更改为：

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８０％＋

中信标普国债指数

×２０％

。

中信国债指数的编制人中信标普指数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已将“中信国债指数”更名为“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指数的编制

方法未发生变动，保持了较好的延续性和连接性。鉴于此，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中对应的指数名称也做相应调整。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的收益与风险介于价值型基金与成长型基金之间，具有风险中等、收益较高的特点。

十二、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根据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

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５

，

８５１

，

５１７

，

９０９．０９ ７６．３８

其中：股票

５

，

８５１

，

５１７

，

９０９．０９ ７６．３８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

，

５６０

，

５１９

，

７８２．８０ ２０．３７

其中：债券

１

，

５６０

，

５１９

，

７８２．８０ ２０．３７

资产支持证券

－ ０．００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０．００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０９

，

２７５

，

４１４．０９ ２．７３

６

其他资产

３９

，

４６０

，

６７８．６５ ０．５２

７

合计

７

，

６６０

，

７７３

，

７８４．６３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１６

，

９７７

，

８６０．５２ ０．２２

Ｂ

采掘业

１１８

，

１５１

，

２２５．４４ １．５５

Ｃ

制造业

３

，

０１２

，

４０１

，

２０１．７６ ３９．４９

Ｃ０

食品、饮料

１

，

３９６

，

１８５

，

９４２．７１ １８．３０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１０

，

９６４

，

４７７．１６ ０．１４

Ｃ２

木材、家具

－ ０．００

Ｃ３

造纸、印刷

－ ０．００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１３０

，

８８４

，

２２２．４０ １．７２

Ｃ５

电子

１１７

，

５３２

，

２９５．１７ １．５４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１３８

，

３８８

，

３３４．８６ １．８１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４４９

，

７０３

，

０７５．４３ ５．９０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７６８

，

７４２

，

８５４．０３ １０．０８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０．００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５

，

７１３

，

５０２．８０ ０．０７

Ｅ

建筑业

３１６

，

５４７

，

７２９．０７ ４．１５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８０

，

３９９

，

６６９．９３ １．０５

Ｇ

信息技术业

１３２

，

５４４

，

１８１．０８ １．７４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１５

，

９８４

，

１１８．４０ ０．２１

Ｉ

金融、保险业

１

，

２１１

，

０００

，

３０３．７６ １５．８８

Ｊ

房地产业

５４６

，

９０４

，

１２４．４５ ７．１７

Ｋ

社会服务业

２１４

，

３２２

，

２９３．０６ ２．８１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１８０

，

５７１

，

６９８．８２ ２．３７

Ｍ

综合类

－ ０．００

合计

５

，

８５１

，

５１７

，

９０９．０９ ７６．７２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０００８５８

五 粮 液

１２

，

５３４

，

３５８ ４２４

，

９１４

，

７３６．２０ ５．５７

２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４１７

，

８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４８

３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５

，

６９２

，

６８２ ２３８

，

７５１

，

０８３．０８ ３．１３

４ ０００５６８

泸州老窖

６

，

０２２

，

４７５ ２３１

，

８６５

，

２８７．５０ ３．０４

５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

６ ６０１６０１

中国太保

１０

，

０７５

，

７７２ ２０３

，

８３２

，

８６７．５６ ２．６７

７ ６０１８８６

江河幕墙

１０

，

５２４

，

４４２ １８３

，

７５６

，

７５７．３２ ２．４１

８ ６００２７６

恒瑞医药

５

，

６７４

，

１５３ １７１

，

９８３

，

５７７．４３ ２．２５

９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２０

，

１１３

，

７９２ １６９

，

５５９

，

２６６．５６ ２．２２

１０ ０００８２６

桑德环境

６

，

７９０

，

５７６ １６６

，

０２９

，

５８３．２０ ２．１８

４．

报告期末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８３

，

９８１

，

７８２．８０ １．１０

２

央行票据

１

，

０４４

，

００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６９

３

金融债券

４３２

，

５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６７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４３２

，

５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６７

４

企业债券

－ ０．００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０．００

６

中期票据

－ ０．００

７

可转债

－ ０．００

８

其他

－ ０．００

９

合计

１

，

５６０

，

５１９

，

７８２．８０ ２０．４６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００１０４２ １０

央行票据

４２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９

，

６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９

２ １１０１０８８ １１

央行票据

８８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４

，

００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８

３ １００１０６０ １０

央行票据

６０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９

，

５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９

４ １００１０３２ １０

央行票据

３２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

８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７

５ １１０１０７８ １１

央行票据

７８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１

，

７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３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

罚的情形。

（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

３

）基金的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

，

０８５

，

７４０．０２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９

，

０３７

，

８８１．０４

３

应收股利

７６８

，

５１２．０７

４

应收利息

２７

，

４２０

，

５３５．４２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４８

，

０１０．１０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３９

，

４６０

，

６７８．６５

（

４

）报告期末基金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６

）由于四舍五入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十三、基金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

比较：

阶段

净值

增长率

①

净值

增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２．１１．１１

—

２００２．１２．３１ －０．３５％ ０．０６％ －８．９５％ １．１２％ ８．６０％ －１．０６％

２００３．０１．０１

—

２００３．１２．３１ １８．２９％ ０．６７％ ４．３７％ ０．９３％ １３．９２％ －０．２６％

２００４．０１．０１

—

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０．１５％ ０．８９％ －１０．８０％ １．０６％ １０．９５％ －０．１７％

２００５．０１．０１

—

２００５．１２．３１ ５．０４％ ０．９０％ －５．６６％ １．０８％ １０．７０％ －０．１８％

２００６．０１．０１

—

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１０９．７４％ １．２４％ ７４．５１％ １．１３％ ３５．２３％ ０．１１％

２００７．０１．０１

—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１２５．４２％ １．７０％ １４５．２５％ ２．００％ －１９．８３％ －０．３０％

２００８．０１．０１

—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４９．６５％ ２．０９％ －５４．６１％ ２．４４％ ４．９６％ －０．３５％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

—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６７．９６％ １．６４％ ７３．６３％ １．６４％ －５．６７％ 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

—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６．９５％ １．２８％ －９．２０％ １．２６％ １６．１５％ ０．０２％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

—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６．３８％ １．０７％ －１９．６１％ １．０４％ －６．７７％ ０．０３％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２．０９．３０ －１．９１％ １．１２％ －１．０５％ １．０３％ －０．８６％ ０．０９％

２００２．１１．１１－２０１２．０９．３０ ２８２．９９％ １．３３％ １０６．１３％ １．４６％ １７６．８６％ －０．１３％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的比较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注：

１

、按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的初始建仓期为

６

个月。截至报告日，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中规定的各

项比例。

２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

日起变更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８０％＋

中信标普国债指数

×２０％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图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９

日为原业绩比较基准（中信价值指数

×８０％＋

中信

国债指数

×２０％

）的走势图，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

日起为变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的走势图。

十四、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０％

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的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

付给基金管理人。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的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

取。

（

３

）上述（一）基金费用中第

３－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

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４．

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市场和基金发展情况磋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及基金托管费，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

告，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

（二）与基金销售相关费用

１．

基金认购费用

本基金认购费率最高不超过

１．０％

，认购费率依认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

认购金额 费率

１

亿元以下（不含

１

亿元）

１．０％

１

亿元以上 不高于

１．０％

认购费用在基金募集时从认购金额中扣除，不列入基金资产。

基金认购费用用于基金设立募集期间发生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２．

申购费用

申购费用是基金销售和服务过程中发生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按交易金额的一定比例收取。

（

１

）投资者既可以选择申购时交纳申购费用，也可以选择赎回时交纳申购费用。投资者若选择申购时交纳称为前端申购

费，投资者若选择在赎回时交纳则称为后端申购费。

（

２

）投资者选择交纳前端申购费时，按照申购金额采用比例费率，具体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

Ｍ

费率

Ｍ＜５０

万

１．５％

５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１．０％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６％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本基金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对于前端收费模式下通过大成网上交易平台进行申购，其申购费率享受一定优惠，具体情况请见有关公告。

（

３

）投资者选择交纳后端申购费时，按照持有时间采用比例费率，并随持有时间递减，具体如下表所示：

持有基金时间 费率

１

年以内

２．０％

１

年以上、

２

年以内（含

１

年）

１．５％

２

年以上、

３

年以内（含

２

年）

１．０％

３

年以上、

５

年以内（含

３

年）

０．５％

５

年以上（含

５

年）

０

３．

赎回费率

赎回费用是基金销售和服务过程中发生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按交易金额的一定比例收取。

本基金的净赎回金额前端收费模式为赎回金额扣减赎回费用； 后端收费模式为赎回金额扣减后端申购费用和赎回费

用，计算公式如下：

赎回价格

＝

申请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金额

＝

赎回份数

×

赎回价格

赎回费用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率

前端收费模式净赎回金额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用

后端收费模式净赎回金额

＝

赎回金额

－

后端申购费用

－

赎回费用

在前端和后端收费形式下，本基金的赎回费率为赎回基金总额的

０．２５％

，赎回费用于支付相关手续费后余额归入基金财

产。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于赎回费用总额的

２５％

。

４．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费率，调整结果将前

２

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

上公告。

５．

基金转换费用

（

１

）每笔基金转换视为转出基金的一笔基金赎回和转入基金的一笔基金申购。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

金申购补差费用两部分构成。

（

２

）转入基金时，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

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

费率差额进行补差。

（

３

）转出基金时，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收取的赎回费用

２５％

归入基金资产，其余部分

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

４

）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

（

５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之前提下，调整上述收费方式和费率水

平，但最迟应于新收费办法开始实施日前

２

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

６

）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

Ａ＝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Ｆ

］

／Ｅ＠

其中，

Ａ

为转入的基金份额；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

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Ｇ

为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Ｆ

为基金账

户内货币市场基金全部份额转出时，结转的账户当前累计未付正收益（仅限转出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

＠

具体份额以注册

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

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三）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应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履行其纳税义务。

按照国家现行税收法律、法规规定，个人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所获增值部分免税，机构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所获增值部分应

按相关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公布的《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更新

的招募说明书（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进行了更新，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更新，主

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部分。

２．

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部分。

３．

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

４．

根据最新数据，更新了“九、基金的投资”部分。

５．

根据最新数据，更新了“十、基金的业绩”部分。

６．

根据最新公告，更新了“二十二、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７．

根据最新情况，更新了“二十三、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013

证券简称：中航精机 公告编号：

2012-044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50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武汉中航

精冲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增资完成后武汉中航精冲技术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78,408,

843

元变更为

128,408,843

元，公司持有武汉精冲

100%

股权不变。

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11

月

16

日及

2012

年

10

月

30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武汉中航精冲技术有限公司已于近日获得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内容如下：

注册号：

420100400000703

名 称：武汉中航精冲技术有限公司

住 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枫树五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雷自力

注册资本：

128,408,843

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配件研发、制造与批零兼营；相关精冲件产品及零件的研发、制造

与批零兼营；经营本企业的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仪器仪

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涉及许可证的凭许可证方可经营）

成立日期：

2007

年

08

月

08

日

营业期限：

2007

年

08

月

08

日日至

2037

年

08

月

07

日

三、备查文件

武汉中航精冲技术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371

证券简称：七星电子 公告编号：

2012-032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部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目前承担着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即

"02

专

项

"

）

--"300mm 90/65nm

立式氧化炉

/

质量流量控制器研发及产业化

"

项目、

"65nm

超精细清

洗设备研制与产业化

"

项目及

"45-32nm LPCVD

设备产业化

"

项目。其中，

"300mm 90/65nm

立

式氧化炉

/

质量流量控制器研发及产业化

"

项目的立项审批情况已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说明书

"

第五节 业务和技术，九、发行人的研发情况，（二）产品技术开发情况

"

及

"

第十一节

业务发展目标，一、发行人当年及未来两年的发展计划，（二）技术与产品开发计划

"

中进行了披

露；

"65nm

超精细清洗设备研制与产业化

"

项目立项审批情况已于

2010

年

3

月

26

日披露于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

本公司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公告》；

"45-32nm LPCVD

设备产业化

"

项目立项审批情况已

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披露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本公司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公告》

2012

年

12

月

24

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通过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拨付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地方财政配套资金共

5,341.00

万元，其中，

"300mm 90/65nm

立式

氧化炉

/

质量流量控制器研发及产业化

"

项目地方财政配套资金

2,077.00

万元

,"65nm

超精细清

洗设备研制与产业化

"

项目地方财政配套资金

2,101.00

万元，

"45-32nm LPCVD

设备产业化

"

项目地方财政配套资金

1,163.00

万元。在项目研发周期内，该部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

为递延收益，自长期资产可供使用时起，按照长期资产的预计使用期限，将递延收益平均分摊

转入当期损益，对

2012

年的净利润无影响。

上述公司承担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研发项目按计划进展顺利，将进一步强化核心技术，提

高公司核心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4

日


